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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LANDSCAPE ל  

[数据网络]《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Data and Network]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Comes into 

Effect 

3 月 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 

《规定》明确，应用算法推荐技术，是指利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

决策类等算法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 

《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服务规范，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积

极传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传播违法信息，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传播不良信息；

建立健全用户注册、信息发布审核、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定期

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等；建立健全用于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特征库，发现

违法和不良信息的，应当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加强用户模型和用户标签管理，完善记入用户模型的兴趣点规则

和用户标签管理规则；加强算法推荐服务版面页面生态管理，建立完善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在重点环

节积极呈现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信息；规范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得生成合成虚假新闻信息或者传播非国

家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影响网络舆论、规避监督管理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

为。 

《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用户权益保护要求，包括保障算法知情权，要求告知用户其提供算法

推荐服务的情况，并公示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保障算法选择权，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

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此外，对向未成年人、老年人、劳动者和消费者等

主体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规定》明确了具体要求，如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应当便

利老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应当建立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

以及不得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 

《规定》要求，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服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填报备案信息，履行备案手续；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办理

变更手续。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留存网络日志，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评估和监督检查工作，并提供必

要的技术、数据等支持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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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网信中国公众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1/04/c_1642894606364259.htm 

[数据网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再次公开征求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

见 [Data and Network] CAC Once Again Publicly Solicits Opin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on 

the Internet (Draft for Comments) 

3 月 14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

产品和服务。 

根据征求意见稿，条例的制定旨在营造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

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培育、加强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加强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保护、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等。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征求意见稿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含有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内容的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

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征求意见稿还要求，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

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产品和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来源：新华社）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3/14/c_1648865100662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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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网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开征求对《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Data and Network] CAC Publicly Solicits Opinions on the Measures for Internet Pop-up 

Information Push Service (Draft for Comments) 

3 月 2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开征求对《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规定》的意见。《规定》共计十条，并明确指出，在我国境内提供操作系统、终端设备、应用软件、网站

等服务的，开展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时应当遵守本规定。 

《规定》一方面要求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关

于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公众投诉举报，另一方面也要求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市场监督部门等有关部门建立

健全协作监管等工作机制，监督指导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依法依法依规提供服务，《规定》从服务提

供者的自我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外部监督两个层面构建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约束机制，是完善网络空间治理

的重要举措。 

从《规定》的具体要求上来看，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第一，应当传播正能量，弘扬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推送向上向善的内容，用社会主流思想价值和道德文化滋养人心、滋润社会；第二，不得

推送《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的违法和不良信息，特别是恶意炒作娱乐八卦、绯闻隐私、奢靡炫富、

审丑扮丑等违背公序良俗内容；不得关联某一话题集中推送相关旧闻，恶意翻炒；第三，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许可，不得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弹窗推送信息涉及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

者取得相关许可的，应当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者取得相关许可；第四，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应当严格依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执行，不得超范围转载，不得歪曲、篡改

标题原意和内容，保证新闻来源可追溯和新闻信息真实、客观、全面；第五，提升弹窗推送信息多样性，科学设

定新闻信息和垂直领域内容占比，体现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不得扎堆推送、炒作社会热点敏感事件，渲

染恶性案件、灾难事故等，引发社会恐慌；第六，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人工力量，健全弹窗信息推送内容管

理规范，完善信息筛选、编辑、推送等工作流程，确保弹窗信息推送必须经过人工审核；第七，保障用户权益，

以服务协议等方式明确告知用户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具体方式、内容频次、取消渠道等；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科

学规划推送频次，不得恶意对普通用户和会员用户进行差别频次推送；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或者影响用户关闭弹

窗；确保每条弹窗信息明确显示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身份；第八，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违反

法律法规或者违背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不得滥用个性化弹窗服务，利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推荐等；不得滥用

算法，针对未成年用户进行画像，向未成年用户推送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信息；第九，弹窗推送广告信息，必

须进行内容合规审查，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明示用户；确保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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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一键关闭；第十，不得以弹窗信息推送方式呈现恶意引流跳转的第三方链接、二维码等信息；不得通过弹窗

信息推送服务诱导用户点击，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 

《规定》第九条明确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的，由网信、电信主管、市场监管等有关

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警告、罚款、暂停弹窗功能、停止服务等措施。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3/02/c_1647826956995841.htm 

[数据网络]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Data and 

Network] CAC and Four Other Departments Issue the Key Points for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of the People in 2022 

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2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通知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结果导向，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工作要点》明确了工作目标：到 2022 年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系统推进工作

格局基本建立。数字资源供给更加丰富，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初步构建，劳动者数字工作能力加快提升，人民

群众数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数字安全防护屏障更加坚固，数字社会法治道德水平持续

提高，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同时，《工作要点》提出了新增“基础教育精品课程”资源数量、

电子商务培训、重点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数量等 8 项主要指标。 

《工作要点》部署了 8 个方面 29 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大优质数字资源供给，二是打造高品质数字生活，三

是提升劳动者数字工作能力，四是促进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五是提高数字创新创业创造能力，六是筑牢数字安全

保护屏障，七是加强数字社会文明建设，八是加强组织领导和整体推进。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 

《2022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3/02/c_1647826931080748.htm 

http://www.cac.gov.cn/2022-03/02/c_1647826956995841.htm


 

 

 

9 / 40 

[数据网络]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发布《关于对“数据基础制度观点”征集意见的

公告》[Data and Network] The Innovation and High-Tech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NDRC 

Issues the Announcement on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on Data Basic System Views 

3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发布《关于对“数据基础制度观点”征集意见的公告》，该司

表示自开展“我为数据基础制度建言献策活动”以来，陆续收到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和公众的意见建议，为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结合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该司梳理汇总了关于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总体思路、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规则方面的若干观点。这些观

点包括： 

第一，在总体思路上，建议以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据发展红利

为根本目的，以优化数据要素布局结构、保障各社会主体平等使用数据、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为主线构建

数据基础制度；建议以赋能实体经济为重点，以改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环境、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为支撑，破除阻

碍数据要素供给、流通、使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接和引领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 

第二，在数据产权制度设计上，建议探索建立现代数据产权制度，推动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等相关权利有序

分离与流通，满足数据流通使用需求；建议承认和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合理界定数据要素市场各

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建议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数据处理者持有、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数据，需获得

数据来源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确保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转移由其促成所产生数据的权利；建议数据处理者

依法持有的数据可进行自主管理，防止干扰或侵犯数据处理者合法权利的行为；建议尊重数据采集、加工等数据

处理者劳动付出，承认和保护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获取的数据相关权利，充分保障数据处理者使用数据和获

得收益的权利；建议推进公共数据、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分类分级授权使用，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建议对

于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行政履职和企业经营中产生的公共数据，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明确管理部门，代表本

地区、本行业统一行使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使用职责；建议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集加工的不涉

及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企业数据，推动由市场主体享有数据持有、支配和收益的权利，确保投入的劳动等要素

资源获得合理回报；建议对于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鼓励数据处理者按个人授权范围采集、持有和使用数据。 

第三，在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设计上，建议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构建在使用中流通、场内场

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建议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有序发展跨境交易，建立数据来源可确

认、使用范围可界定、流通过程可追溯、安全风险可防范的数据可信流通体系；建议建立数据流通准入原则，企

业要具有严格的数据全流程合规体系，确保流通数据来源合法、隐私保护到位、流通和交易规范；建议支持数据

处理者依法依规采取开放、共享、交换、交易等场外和场内方式流通数据，引导大型央企国企、大型互联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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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要素开放至数据交易市场；建议强化数据交易市场体系顶层设计，明确数据交易所资质审

批机构，强化其公共属性和公益定位；建议引导多种类型的数据交易所共同发展，推进交易所与数据服务商功能

分离，突出交易所合规监管和基础服务功能，鼓励各类数据服务商进场交易，推动区域性、行业性数据流通使用；

建议构建集约高效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为场内集中交易和场外分散交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可信赖的流通环

境；建议围绕数据要素流通交易需要，培育一批数据服务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壮大数据产业；建议开展数

据交互、业务互通、监管互认、服务共享等方面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数据流动、

数据安全、数字货币、数字经济税收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 

第四，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设计上，建议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渠道，完善数据要素收益的再分配

调节机制，让全体人民更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建议推动数据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

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劳动收益，促进劳动者的贡献和劳动报

酬相匹配，强化基于数据价值创造的激励导向；建议建立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收益合理分享机制，推动收益主

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建议允许并鼓励各类企业依托公共数据开发提供公益服务。引导大型数据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强化对受数字经济冲击弱势群体的保障帮扶。 

第五，在数据要素安全治理制度设计上，建议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数据要素治理格局，构建政

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建议充分发挥政府有序引导和规范发展的作用，守住安全底线，明确监管红

线，打造安全可信、包容创新、公平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环境；建议坚持“宽进严管”原则，明确企业主体责任

和义务，牢固树立企业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建议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

数据要素流通使用全过程的合规公证、安全审计、算法审查、监测预警机制，促进不同场景下数据要素安全可信

流通。 

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希望社会各界踊跃提出意见建议，该司将在下一步政策制定中认真研究，积

极吸纳。 

（来源：国家发改委官网） 

https://hd.ndrc.gov.cn/yjzx/yjzx_add.jsp?SiteId=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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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网络]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Data and 

Network] MIIT Issues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et of Vehicles Network 

Security and Data Security Standard System 

3 月 7 日，工信部发布了《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指导车

联网相关标准研制。 

《指南》提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设目标：到 2023 年底，初步构建起车联网网络安全

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重点研究基础共性、终端与设施网络安全、网联通信安全、数据安全、应用服务安全、安

全保障与支撑等标准，完成 50 项以上急需标准的研制。到 2025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标准体系。完成 100 项以上标准的研制，提升标准对细分领域的覆盖程度，加强标准服务能力，提高标准应用水

平，支撑车联网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指南》将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分为 6 大部分，并可进一步细分为 20 个方面，具体包括： 

第一部分，总体与基础共性标准。包括术语和定义、总体架构、密码应用三个方面。 

第二部分，终端与设施网络安全。包括车载设备网络安全、车端网络安全、路测通信设备网络安全、网络设

施与系统安全四个方面。 

第三部分，网联通信安全。包括通信安全、身份认证两个方面。 

第四部分，数据安全。包括通用要求、分类分级、出境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应用数据安全五个方面。 

第五部分，应用服务安全。包括平台安全、应用程序安全、服务安全三个方面。 

第六部分，安全保障与支撑。包括风险评估、安全检测与应急管理、安全能力评估三个方面。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全文：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e36a55c43a3346c9a4b31e534b92be44.html 

[互联网金融]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Internet 

Finance] CBIRC and PBOC Issue the Notice on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ervices for New Citizens 

做好新市民金融服务，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

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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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强新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

构积极做好与现有支持政策的衔接，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强化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

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 

《通知》包括以下九个方面内容： 

一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市场化原则，完善金融服务。支持配合各地

政府有效发挥引导作用，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提高金融服务新市民水平。 

二是明确新市民范围，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加强对吸纳新市民较多区域和行业的金融支持。 

三是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扩大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新市民创业就业。 

四是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优化住房金融服务，助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满

足新市民安居需求。 

五是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助力新市民培训及子女教育。 

六是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充分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提高健康保险服务水

平。 

七是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丰富养老金融服务产品，合理满足养老服务机构的融资需求，加大新市民养老保

障力度。 

八是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优化基础金融服务，提升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增强新市民获得感。 

九是要求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协同，推动金融政策与财政、就业、住房、

社保等政策有效衔接，发挥政策合力。 

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将加强督促指导，持续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按照《通知》要求，根据地方实际状况优化产

品和服务，不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水平。 

（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全文：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42918&itemId=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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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Internet 

Financ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GOSC Issue the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严肃

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

《意见》提到明确科技伦理原则、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和监

管、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宣传等方面协同推进。 

就强化科技伦理事前审查和事中事后监管而言，《意见》明确要完善科技伦理风险监测预警机制，监测预警

科技伦理风险，跟踪新兴科技发展前沿动态，对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加强研判、

提出对策。同时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要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单位要

履行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科技伦理日常管理，主动研判、及时化解本单位科技活

动中存在的伦理风险。此外，还需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及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让企业等主体不敢

在利益驱动下滥用科技牟利。 

（来源：中央人民政府官网, 稿源：第一财经）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全文：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_5680105.htm 

[互联网金融]广州发布《关于开展广州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Internet Finance] 

Guangzhou Releases Notice on the Piloting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Guangzhou 

Capital Market 

为探索建立统筹协调、科学有效的资本市场金融科技监管体制机制，打造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稳

妥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资本市场各个业务领域的应用实施，促进形成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良性生态，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中国证监会的统筹指导下，开展广州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 

（来源：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广州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全文： 

http://jrjgj.gz.gov.cn/tzgg/content/post_8143703.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07V2OKJ0511BLFD.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07V2OKJ0511BLFD.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07V2OKJ0511BLFD.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_5680105.htm
http://jrjgj.gz.gov.cn/tzgg/content/post_8143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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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反垄断]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s an Explan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on Several Issues 

3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解释》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解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适用条件进行了细化，并重点强调了“商业道德”，对此，最高法民三

庭负责人在就《解释》答记者问时表示：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来，一般条款（第二条）已经成为人民法院认定

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裁判标准不统

一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解释》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

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这样，既厘清了一般条款与具体行为条款、知识产权专门法规定之间的适用关系，

也明确了一般条款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标法等其他知识产权专门法的兜底适用地位。人民法院运用一般条款认

定市场竞争行为正当与否，核心是判断经营者是否违反了商业道德。根据《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

法中的“商业道德”，不能简单等同于日常道德标准，而应当是特定商业领域普遍遵循和认可的行为规范。《解释》

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行业规则或者商业惯例、经营者的主观状态、交易相对人

的选择意愿、对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等因素，依法判断经营者是否违反商业道德。

此外，考虑到网络经营行为与传统经营行为交叉融合，可能尚未形成普遍遵守和认同的规则底线，《解释》规定，

人民法院认定经营者是否违反商业道德时，可以参考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者自律组织制定的从业规范、技

术规范、自律公约等，以便调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通过签署行业自律协议、发布自律章程等方式，引导经营

者诚实守信的积极性。 

《解释》有多条规定与“仿冒混淆”行为的认定有关，对此，最高法民三庭负责人在就《解释》答记者问时

表示：2021 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8654 件，仿冒混淆行为案件数量占有很大比例。《解

释》用 11 个条文，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仿冒混淆”的规定进行了细化：一是《解释》

第四条明确“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的含义和认定考量因素。二是《解释》第七条明确：属于商标法禁用禁注范围的

标志也不能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三是参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细化了名称可以受

到保护的市场主体的范围。 

针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日益增多，最高法民三庭负责人在就《解释》答记者问时表示：人民法院通过审

理电商平台“二选一”、“网络虚假刷量”、屏蔽浏览器广告等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规范网络空间市场竞争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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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审理智能产品语音指令案，制裁人工智能产品市场恶意混淆、误导公众行为；审理群控软件数据权益不正当

竞争等案件，合理划分数据权益权属及边界，维护用户数据权益和隐私权。坚决制裁过度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利

用算法实施价格歧视、价格欺诈等行为；妥善审理数据确权、交易、服务、隐私保护等案件，探索完善数据知识

产权保护规则，引导经营者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形成良性竞争，净化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法律修订后的新增条款。考虑到互联网行业技术和商业模式

更新发展快的特点，《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未进一步列举新的行为方式，而是严格把握立法精神和竞

争政策，及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对法律适用条件作出适当细化，为司法裁判提供必要规则指引，同时为市场的

自我调节和技术创新留出空间。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51291.html 

[平台经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Platform Econom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Hearing Cases of Online 

Consumer Disputes (I)" 

2022 年 3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副庭长刘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高燕竹出席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并回答记者提问。 

一、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网络治理、平台经济作出重要指示。

2020 年 11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

2021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完善规则制度，加快健全平台经

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2022 年 1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指出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

和体制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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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消费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基本消费方式。据统计，自 2013 年

起，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伴随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消费纠纷案件呈现出快速增

长的特点，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研，多次召开由专家学者、消费者代表、政府部门、企业以及

法院系统等参加的座谈会，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定》。 

二、主要内容： 

一是坚持合法性审查，规范网络消费格式条款。 

二是完善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加强消费者售后权益保障。 

三是明确电商平台自营误导的法律后果，压实平台责任。 

四是明确平台外支付的法律后果，压实商家责任。 

五是明确网络店铺转让未公示责任，保护消费者合理信赖。 

六是明确虚假刷单、刷评、刷流量合同无效，斩断网络消费市场“黑灰产”链条。 

七是明确奖品、赠品、换购商品等造成损害的法律后果，规范网络促销行为。 

八是明确高于法定赔偿标准的承诺应当遵守，强化经营者诚信经营意识。 

九是明确网络直播营销民事责任，引导新业态健康发展。 

十是完善外卖餐饮民事责任制度，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网络法前哨公众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全文：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48031.html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第七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的公

告[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nouncement of CAC on the Release of 

the Seventh Batch of Domestic Blockchain Information Service Filing Numbers 

根据《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备

案审核工作，3 月 4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第七批共 265 个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名称及备案编号。 

根据《管理规定》要求，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其对外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显著位置标

明其备案编号。备案仅是对主体区块链信息服务相关情况的登记，不代表对其机构、产品和服务的认可，任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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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个人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目的。网信部门表示后续将会同各有关部门，依据《管理规定》对备案主体进行监督

检查，并督促未备案主体尽快履行备案义务。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第七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的公告》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3/04/c_1648000384250566.htm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科学技术部公开征求对《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ST Publicly Solicits Opin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the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Genetic Resources (Draft 

for Comments) 

3 月 22 日，科学技术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意见的通知。 

根据《实施细则》，人类遗传资源包括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人类遗传资源材料是指含有

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遗传材料。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是指利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产

生的人类基因、基因组数据等信息资料。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遵守本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拟规定，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尊重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的隐私

权，事先取得知情同意，确保提供者健康并保护其合法权益，并应当遵守科研活动的相关要求及技术规范，包括

但不限于标准、规范、规程等。 

《实施细则》拟明确主体资格。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和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必须由我国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企业开展。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

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实施细则》也涉及了相关单位主体责任。采集、保藏、利用和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加强

管理制度建设，对涉及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和研究方案进行审查，确保人类遗传资源合法使用。 

此外，《实施细则》拟规定，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科学研究，应当保证中方单位及其研究人

员在合作期间全过程、实质性地参与研究，研究过程中的所有记录以及数据信息等完全向中方单位开放，并向中

方单位提供备份。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科学研究，产生的成果申请专利的，应当由合作双方共同

提出申请，专利权归合作双方共有。 

（来源：科学技术部官网、腾讯新闻）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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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st.gov.cn/tztg/202203/t20220322_179904.html 

 SPOTLIGHT  

[数据网络] 美国SEC发布新规：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事件应在 4天内披露[Data and Network]The 

U.S. SEC Issues a New Rule: Information Security Incident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Should Be 

Disclosed within Four Days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 2022 年 3 月 10 日早间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投票公布一项新规定，加

强上市公司发生数据泄露事件时的披露机制，包括披露方式，以及需要在多快时间内披露等。 

根据 SEC 提议中的措施，公司必须在当前的报告文件，包括 8-K 表格中详细说明何时遇到了风险，以及采

取了什么策略来应对和管理风险。 

调整后的规则还要求公司对于信息安全风险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可能影响进行分析。目前，这些调整正在征求

公众意见。SEC 表示，这将帮助投资者更高效地评估信息安全风险，并为此做好准备。 

SEC 以三比一的投票结果发布了这一调整方案。近期，关于信息安全问题对市场和投资者的潜在影响，监管

机构的担忧正日益加剧。而在多家美国公司遭到高调的信息安全攻击之后，拜登政府也在加大对这方面问题的关

注。 

SEC 主席加里·詹斯勒（Gary Gensler）周三表示：“我们网络的互联互通，对预测式数据分析的使用，以及

对数据的渴望只会越来越明显。这将把我们的金融帐户、投资和私人信息置于风险中。”“这些信息以往被封闭在

公司内部，而投资者想要更多地了解，股票发行人是如何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风险的。” 

SEC 表示，周三公布的新规定还要求定期报告情况，帮助投资者了解已披露的重大信息安全事件的更完整信

息。 

SEC 长期以来一直警告企业，对信息安全攻击的披露不应仅限于对营收或资产的量化影响，企业还应该考虑

理性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可能考虑的各方面定性因素。 

不过，也有 SEC 委员对方案持不同意见。共和党委员海斯特·皮尔斯（Hester Peirce）认为，这些举措超出了

SEC 的使命。她表示：“这些方案将我们塑造为美国的信息安全指挥中心，但国会并没有赋予我们这个角色。” 

美国商会的汤姆·夸德曼（Tom Quaadman）则表示，他欢迎 SEC 对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关注，但呼吁 SEC

与美国政府其他信息安全专家交流，“确保政策是支持性的，不会重复。”“作为信息披露监管机构，SEC 应该注

意不要妨碍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并将重点放在强有力的协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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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科技）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3-10/doc-imcwiwss5175538.shtml 

[数据网络] 【两会观察】迸发数字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Data and Network][Observation of the Two 

Sessions]The Vigorous Vit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Bursting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成为 2022 年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从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

施、推进 5G 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等方面提出落实举措。这已是“数字经济”

第 5 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两会期间，数字经济再度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他们纷纷为做强做优做大

我国数字经济建言献策。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建好 5G、光纤宽带、数据中心等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既是发

展数字经济的基础，也有利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看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选

择“对”的投资项目至关重要。科技创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等相关领域的投资，既能创造短期需

求，也能为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其中，5G、光纤宽带等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项目是重要的投资方

向。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移动总经理杨剑宇指出，积极推动“双千兆”（5G 和千兆光网）建设，进一步加快 5G 应

用规模发展，推进千兆光网建设和行业融合，将推动经济形态加速向数字经济转型，助力实现我国数字经济不断

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 

  算力网络作为新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 2 月，“东数西

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与“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一样，“东数西算”工程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优化

全国算力基础设施分布，实现全国一体化布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认为，要加快算力网络创新

发展，从顶层设计、技术创新、产业推进、应用孵化、配套政策等方面持续发力、系统推进，进一步提升我国在

算力领域的综合竞争力，推动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可“一点接入、即取即用”的社会级服务。全国人大代表，致

公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认为，“东数西算”并不是指东部就不要“算”了，而是要分层、错位地

部署算力。东西部各有分工，将涉及金融证券、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工业互联网等对网络要求较高的业务放在

东部，将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对网络要求不高的业务放在西部。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针对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进一步培

育壮大数字产业，代表委员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主线。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建议，应以“技术-产业-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思维破解“数实融合”难题，合力推动传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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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升级，包括引导数字科技企业面向核心产业和重点领域进行研发，增加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供给；发挥技术

标准的统领作用，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标准制定，促进工具间集成打通，降低传统企业使用门槛和成本。 

  创新是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加快推

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瞄准传感器、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提高自主

供给能力，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要打造良好的数字产业生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提出，进一步

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鼓励头部企业持续强化基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助力构建中国自主可控的产

业生态。在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看来，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需要培育大中小企

业和社会开发者开放协作的数字产业创新生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持续通过技术、资

本、产业扶持等方式，建立以头部企业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吸引一批产业上下游企业落地发展，共同推

动区域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建议，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更多中

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政策和人才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指出，后摩尔时代，集

成电路产业后发国家迎来赶超机遇。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突破性发展任务重、所需资金多，建议比照美欧日韩近

期超常规政策举措，尽快研究出台更大支持力度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对核心芯片研发创新

的支持力度。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移动总经理郑杰建议从普及数字素养教育、推动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的规范发

展、完善数字化人才资源和服务保障体系入手，全面提高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人勤春来早，万事日相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展数字经济发表

重要讲话，从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到多部委及各地纷纷出台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

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号角已经吹响，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政产学研用各方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迎来明媚的春天。 

（来源：人民邮电报）  

https://paper.cnii.com.cn/home/rmy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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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网络]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与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广州数据交易有限公司[Data and Network] GRG Banking Announces Joint Venture with 

Guangzhou Trading Group Co. to Establish Guangzhou Data Trading Co. 

3 月 4 日，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运通”或“公司”）发布公告称与广州交

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广州数据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交易公司”），

注册资本为 1 亿元。 

广州数据交易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广州交易集团，实控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由此可见，广州市将建设国有

控股的数据交易所，以广州市发达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高科技企业的保有量来看，广州的数据交易所将成为北

京数交所、上海数交所的有力竞争者，同时也给已经筹备完毕的深圳数交所带来很大的压力，未来广州数交所将

面临前有北数所与上数所，后有深数所的竞争格局，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发展数据交易市场，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正一步步成为经济发达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数据交易将成为挖掘数据价值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开放的数据生态体系使得数字价

值充分释放，并驱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新业态的培育发展。作为全国经济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广东省已经汇聚了大量有待激活的高价值数据资产。数据交易公司将探索搭建多源数据融合应用平台，开发市场

所需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为数据驱动业务发展提供新思路。数据交易公司将发挥数据流通、数字经济发展、数字

政府建设、数据跨境流通等领域创新引领作用，推动数据要素流通，以增强广东省对高价值数据资产的汇聚作用，

打造国内领先的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和粤港澳重要的数据交易枢纽。 

（来源：广电运通官网） 

https://www.grgbanking.com/cn/news/detail.html?id=1851 

[数据网络] 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 [Data and Network] 2022 "Clear" Series 

of Special Operations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3 月 17 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

出席发布会，介绍 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盛荣华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生态治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网络空间

是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

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2021 年，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饭圈”乱象整治、春节网络环境整治、用户

账号运营乱象整治等 15 项“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2200 万余条，处置账号 13.4 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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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禁主播 7200 余名，下架应用程序、小程序 2160 余款，关闭网站 3200 余家。网络生态日益向好，网络空间日

益清朗，赢得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但同时，网络生态乱象极易反弹反复，一些顽瘴痼疾仍然不同程

度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也在不断出现，这就要求必须持续深入、久久为功。 

盛荣华表示，在当前形势下，深入推进“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其目的在于：一是为了维护广大网民合法权

益，共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二是为了促进网站平台健康发展、行稳致远。国家网信办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谋划

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将更加突出网民关切，更加突出对症下药，更加突出效果导向，具体包括 10 个

方面重点任务：打击网络谣言，整治 MCN 机构信息内容乱象，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整治应用程序

信息服务乱象，规范传播秩序，算法综合治理，整治春节期间网络环境，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此外，去

年开展的“清朗·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专项整治行动”和“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

今年还要持续深入推进，仍然列入“清朗”专项行动重点工作，务必取得扎实成效。 

盛荣华强调，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推进过程中，将围绕工作目标，分解重点任务，细化工作措施，

有力有序推进，确保取得实效。一是强化工作统筹。地方网信部门和重点网站平台要根据每一个专项行动的整治

重点和具体任务，制定工作方案，确保统一行动、统一标准。二是强化督查评估。坚持事前梳理问题清单、事中

狠抓工作落实、事后强化效果评估，针对重点问题、重点网站平台建立台账，发现问题、查找漏洞，逐一落实，

逐一销号，针对工作不力、乱象反弹的平台挂牌督办，推动专项行动落实见效。三是强化长效治理。认真总结、

提炼经验，将专项行动中形成的好思路、好措施、好办法固化为常态化好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确保长治长效。 

会上，国家网信办相关局负责同志分别回答了记者提问。 

（来源：网信中国） 

http://www.cac.gov.cn/2022-03/17/c_1649125522577850.htm 

[数据网络] TikTok美国数据或将由甲骨文存储，字节跳动无权访问 [Data and Network]  TikTok’s 

U.S. Data May be Stored by Oracle, ByteDance Has no Right to Access 

根据路透社消息，有知情人士称，字节跳动旗下抖音海外版 TikTok 即将与甲骨文公司达成协议，TikTok 将

把美国用户的信息交给甲骨文存储，而字节跳动将无法访问。字节跳动希望以此消除美国监管部门对这款流行短

视频应用数据完整性的担忧。 

该协议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令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一年半后达成的，因为该委员会担心美国用户数

据会被传递回中国。目前 TikTok 部分数据存储在 Alphabet 的 Google Cloud 上。 

在乔·拜登去年接替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该命令没有被执行。然而消息人士称，被称为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 (CFIUS) 的小组依旧对 TikTok 的数据安全表示担忧，而字节跳动现在希望解决掉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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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消息人士也称，尚不清楚 TikTok 与甲骨文的合作能否打消 CFIUS 的顾虑。担任 CFIUS 主席的美国财政

部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消息人士称，根据协议将成立一个由数百人组成的美国数据专门管理团队，负责保护美国用户信息，将其与

字节跳动隔离开来。该团队将由工程师和网络安全人员组成。消息人士补充说，两家公司正在讨论数据管理团队

自主运作，不受 TikTok 的控制或监督的架构。 

近来，美国越来越重视审查应用程序处理个人数据的问题，特别是可能涉及美国军方或情报人员的应用。

CFIUS 过去曾因安全问题阻止中国公司收购 MoneyGram 和 AppLovin。而像 TikTok 这样免于“卖身”的结果似乎

已经算是幸运，同样在欧美备受欢迎的交友平台 Grindr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CFIUS 在 2019 年表达了威胁国家安全担忧后，北京昆仑万维以 6.085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备受欢迎的交友平

台 Grindr 出售给了 San Vicente Acquisition。 

GrindrInc.是一个社交网站，活跃用户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截至 2017 年在全球拥有约 2700

万用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Grindr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8.1 亿元。 

昆仑万维最初于 2018 年收购了 Grindr，但据报道，CFIUS 告知昆仑万维，其对 Grindr 的所有权存在国家安

全风险。据路透社报道，昆仑万维并未将其对 Grindr 的收购提交给 CFIUS 审查。因此，昆仑万维拟分拆 Grindr

业务上市的计划也被暂时叫停。 

2020 年 6 月，昆仑万维在最后期限出售了 Grindr。路透社在 2019 年 3 月的报道时表示，尚不清楚 CFIUS 的

具体担忧是什么，但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该委员会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使用该应用程序中的个人数据来勒索

美国公民——其中可能包括美国政府官员。 

不过，Grindr 的数据处理也受到了其他团体的质疑。挪威一家非营利组织指控 Grindr 的 Android 应用与广告

公司共享个人数据，从而违反了 GDPR。此前，另一家挪威非营利组织发现 Grindr 与两家外部公司分享其用户的 

HIV 感染状况，Grindr 此后停止了这种做法。 

据悉，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制定新规则，以解决 TikTok 和其他外资应用程序的潜在安全风险，甚至可能禁

止其中某些应用程序。该规则如果被采纳，可能会迫使 TikTok 提交第三方审计、源代码审查和用户数据日志监

控。 

（来源：InfoQ） 

https://mp.weixin.qq.com/s/h0hhFECBYjRGW7x3qD5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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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美国总统签发“关于确保数字资产负责任发展的总统令” [Internet Finance]U.S. 

President Issues“Presidential Decree on Ensuring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ssets” 

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是一种数字形式的国家主权货币。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100 个国

家在探索或者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的示范项目。美国已有大约 4000 万人参与加密货币的投资、交易和使用。2022

年 3 月 9 日，美国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签发“关于确保数字资产负责任发展的总统令”

（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ssets）。该总统令提出了数字资产的国家战略，

并确定了下列六大优先事项：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金融稳定；打击违法金融活动；维持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

的领导地位和经济竞争力；金融包容；以及负责任的创新。 

（来源：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iiqcZPSNJfxBqHUgSTof1Q 

[互联网金融] 北京公示新一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创新应用[Internet Finance] Beijing 

Announces a New Batch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pervision 

Tools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银发〔2021〕335 号文印发）,日前，北

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实施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面向社会公示最新一批创新应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报的“基于‘碳账本’的个人金融服务”,探索运用联邦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碳减排

计量模型，测算建行用户低碳生活水平，为形成“碳账本”提供支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基于“碳账本”为

消费者提供信用卡提额及分期优惠、积分商城权益兑换等个人金融服务，引导消费者积极践行低碳生活理念，助

力实现全民行动的绿色城市建设。 

下一步，工作组将继续充分发挥创新监管工具的包容审慎作用，坚持巩固和深化并举，引导持牌金融机构、

科技公司稳妥开展金融科技创新，以更多更优质的科技创新项目和成果，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促进

北京金融科技产业和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 

（来源：金融科技产业资讯） 

https://mp.weixin.qq.com/s/Ms7U3Cn_rB - t8nEa6iZTaQ 

https://mp.weixin.qq.com/s/Ms7U3Cn_rB-t8nEa6iZT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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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中信银行向个人用户推出“中信碳账户” [Internet Finance] CITIC Bank Launches 

"CITIC Carbon Account" for Individual Users 

3 月 10 日，中信银行宣布，面向个人用户推出的“中信碳账户”内测版上线，公开邀请千名用户参与测试

体验。这是中信银行在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银保监局的指导下，与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开展合作交流，联合国内专业机构中汇信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研发，首个由国内银行主导推出的个人碳账户。 

据介绍，“中信碳账户”内测版面向个人用户，依托千万级用户活跃的中信银行信用卡“动卡空间”APP

开发构建，凭借中信银行“金融+生活”生态圈的广泛覆盖，发挥其金融科技优势，通过用户授权自动采集个人

在不同生活场景下的低碳行为数据，并通过科学计量方法累计个人碳减排量，为每个用户提供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的有力证明，打造个人独一无二的“绿色生活名片” 

（来源：新浪财经）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investment/2022 - 03- 21/doc- imcwipih9680041.shtml?cref=cj   

[竞争与反垄断] 苹果就开放第三方支付向荷兰反垄断机构提交新方案，已连续9周累计被罚4500

万欧元[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Apple Submits a New Proposal to Dutch Anti-monopoly Agency 

on Opening Up Third-party Payments, Having been Fined a Total of 45 Million Euros for Nine 

Consecutive Weeks 

据 TechCrunch 报道，苹果公司在荷兰因一项与约会应用有关的反垄断令再次被罚款。该命令要求它允许本

地约会应用程序能够使用第三方支付技术，如果他们的开发者愿意的话，而不是被锁定只能使用苹果的 iOS 应用

内支付 API。 

2022 年 1 月以来，与荷兰消费者和市场管理局(ACM)已经对苹果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每周）的处罚，因为

它声称苹果公司继续不遵守该命令。 

最新的 500 万欧元罚款（第九次）使苹果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罚总额达到 4500 万欧元（如果它在下周之前再

次未能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则罚款最高可能达到 5000 万欧元）。 

对于这段时间的一系列罚款，苹果公司声称它正在遵守命令--尽管监管机构显然采取了不同（相反）的观点。 

ACM 将苹果的回应描述为令人失望和不合理--指责它为那些想要使用非苹果支付技术处理应用内支付的法

律权利的开发者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而不是简单地让他们轻松选择这样做。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investment/2022-03-21/doc-imcwipih9680041.shtml?cref=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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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周，但尽管现在又一次被罚，但苹果可能有了转变的迹象。根据 ACM 的说法，苹果

今天早些时候提交了“新建议”--它说它正在研究这些建议以确定它们是否合格。 

ACM 的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现在将评估这些建议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与各市场

参与者坐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完成这一评估。” 

ACM 没有披露苹果在这个修正的合规提议中提出的细节。(该监管机构也没有回应提供更多细节的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直到上周末，苹果仍然没有达到 ACM 的要求，”其发言人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

支付第九笔罚款，这意味着苹果目前必须支付的总金额为 4500 万欧元。” 

TechCrunch 也联系了苹果公司，要求对这一进展发表评论，但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仍拒绝发表评论。 

虽然 ACM 的反垄断令只适用于荷兰，而且只适用于一个子集的应用程序（约会应用程序）--所以它在科技

巨头的全球计划中可能看起来是相当小的，但一个国家监管机构和一个平台巨头之间的拉锯战已经吸引了欧盟的

高层关注，这表明在决策者同时敲定重大竞争改革的最后细节的时候，执法部门受到了密切关注。 

欧盟正在敲定一项拖延已久的数字竞争政策的事前改革（称为《数字市场法》，又称 DMA）--它将专门适

用于最强大的互联网中介平台。 

这与此相关，因为根据 DMA，苹果几乎肯定会被指定为"守门人"--这将带来一个积极的反垄断合规制度，旨

在使数字市场更加开放和可竞争，例如禁止平台交叉捆绑应用或强制锁定，并同时要求它们支持互操作性和实现

服务转换。因此，这意味着苹果公司未来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实际上是更广泛的）泛欧盟反垄断命令，这些命令

将规定它必须（和不必须）对第三方采取行动。 

欧盟委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既是欧盟反垄断事务负责人，也是其数字政策制定的负

责人，她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荷兰的案例--指责苹果“基本上”宁愿定期支付罚款也不愿意遵守它不

同意的竞争裁决。她还警告说，与苹果应用商店的第三方访问有关的义务 “将......成为 DMA 中的义务之一”。 

即将出台的泛欧盟法律将具有严重的效力。罚款最高可达全球年营业额的 10%，而且欧盟有可能通过实施结

构性补救措施来应对系统性的规则藐视行为。因此，对于将受 DMA 约束的科技巨头来说，“遵守与拒绝”的计算

方式--只有在处罚可以被作为“经营成本 ”注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重新启动的欧盟竞争制度下，看起来会发生

彻底的重新平衡。 

（来源：cnBeta.COM） 

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12495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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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反垄断] 最高检：将加强反垄断司法，并加大反垄断公益诉讼探索力度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 Anti-monopoly Justice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Anti-monopol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ill be Intensified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2022 年，检察机关将加强反垄断、反暴利、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支持和引

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从严惩治非法集资、洗钱等金融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另外，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做客法治网访谈，就检察机关深入推进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等话题进行回应。 

在公益诉讼新领域拓展方面，张雪樵特别指出，检察机关在深化法定领域案件办理的同时，还对文物和文化

遗产、个人信息、特殊群体、反垄断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探索，办理了大量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诉讼案件。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加大在网络空间治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

探索力度。 

（来源：反垄断实务评论） 

https://mp.weixin.qq.com/s/glnD6PdYKI4CY-AelKJfIQ 

[竞争与反垄断]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今年第一起横向垄断协议案件[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SAMR Announces the First Horizontal Monopoly Agreement Case This Year 

2022 年 3 月 18 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今年第一起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即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查处的 4 家驾

驶培训机构横向垄断协议案。据统计，这是自 2020 年以来第四起驾驶培训机构因达成横向垄断协议受到行政处

罚的案件。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3 月对大姚县锦星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大姚县农机校汽车驾驶员培

训站、大姚一乘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大姚县金辉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2022 年 2

月 28 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本案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 

附件：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市监竞处字[2022]01 号 ）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市监竞处字[2022]02 号 ）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市监竞处字[2022]03 号 ）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市监竞处字[2022]04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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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法商实验室） 

https://www.samr.gov.cn/fldj/tzgg/xzcf/202203/t20220318_340584.html 

[竞争与反垄断]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召开[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National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Anti-monopoly Work Conference Held 

3 月 17 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全面总结 2021 年反垄断工作，分析新形势

新要求，谋划下一步思路，部署 2022 年重点任务。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反垄断局局长甘霖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2021 年反垄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重点领域和重大案件执法实现新突破，公平竞争政策体系建

设和实施取得新进展，反垄断执法体制和能力建设迈上新台阶，国际合作和竞争倡导迈出新步伐。全国查处垄断

案件 176 件，罚没金额 235.86 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 727 件，附条件批准 4 件、禁止 1 件。市场监管总局

加挂国家反垄断局牌子，监管力量得到充实。成功举办第七届金砖国家国际竞争大会。平台经济竞争生态明显优

化，市场竞争环境稳步向好。准确释放了规范和发展并重、稳增长促民生、公平公正监管的政策信号，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促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增进民生福祉、塑造我国竞争新优势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三力”，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全局的判断上来。要深刻理解公正监管就是公共服务；竞争政策就是发展政策；垄断阻碍经济

发展，反垄断促进经济发展。要更加找准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更加深入认识和尊重市场规律；更加注重

推动资本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供给；更加强化竞争治理的系统观念；更加开阔全球化视野，不断增强把握大势、

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  

会议要求，2022 年反垄断工作要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

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以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促进

宏观经济大盘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是聚焦提高反垄断法治

化水平，着力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清晰的行为指引。二是聚焦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着力深化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三是聚焦稳定宏观经济和保障民生福祉，着力加强重点领域

反垄断监管执法，将公平竞争的“软实力”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硬动力”。四是聚焦推进现代化监管体系建设，

着力增强公平竞争治理能力，抓好队伍建设。五是聚焦塑造我国竞争新优势，着力增强企业合规能力，提高竞争

规则领域国际话语权。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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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amr.gov.cn/xw/zj/202203/t20220317_340564.html 

[平台经济] 网信部门工作督导组进驻豆瓣网[Platform Economy] Netcom Department Work 

Supervision Group Stationed in Douban 

针对当前豆瓣网存在的严重网络乱象，3 月 15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派

出工作督导组，进驻豆瓣网督促整改。 

财经网科技发文《网信部门工作督导组进驻豆瓣网 专家：依法经营才是长久发展之道》表示，针对豆瓣涉

及的多次行政处罚、平台负责人被约谈，以及被爆出的平台乱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

和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豆瓣在其内容区域中缺乏审核管理，对用户内容发布审核不严格，所以招致约谈。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不同的部门处罚过好几次，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个人信息安

全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内容安全，特别是对“饭圈”的治理没有到位，里面经常出现一些专门的小组在“饭圈”

引着粉丝互相谩骂，包括拉踩引战、造谣攻击。豆瓣作为平台的管理者，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仅在制度上，在技

术上也要落实到位。特别是‘饭圈’文化，在豆瓣一些所谓的群组里，一些粉丝群体互相攻击，引出来很多问题，

包括传播谣言、人身攻击，甚至组织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在里面都有。所以下一步可能要把主体责任夯实，把出

现的问题在源头进行解决。平台不能仅仅提供网络服务，更要承担起平台的主体责任。 

豆瓣官方于3月22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专项行动的处罚公告（2022 年 3 月 22 日）》，

宣布解散 15 个问题小组。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新浪科技） 

http://www.cac.gov.cn/2022-03/15/c_1648951412843416.htm  

[平台经济]关于APP侵害用户权益整治“回头看”发现问题的通报 [Platform Economy] Notice on 

APP Infringement of User Rights Remediation "look back" Found Problems 

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度重视用户权益保护工作，持续开展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来临前夕，为巩固治理成效，营造共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 APP 侵害

用户权益整治“回头看”，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前期用户反映问题较多的内存清理类、手机优化类 APP 进行

重点检测，并对去年发现问题的 APP 进行抽测，共发现 14 款 APP（详见附件）仍然存在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

督促上述 APP 应在 3 月 21 日前完成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严厉处置。 

附件：工业和信息化部通报存在问题的 APP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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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sjdt/art/2022/art_05240d52758845d0b9116dfd814b8d61.html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抖音与搜狐达成二创版权合作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ikTok and Sohu Reach Cooperation on Second Creation Copyright 

3 月 17 日，抖音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关于抖音与搜狐达成二创版权合作的说明》（以下简称《说

明》），《说明》中表示，抖音与搜狐达成了合作，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获搜狐全部自制影视作品二次创

作相关授权，包括《法医秦明》、《匆匆那年》、《他在逆光中告白》等。未来，抖音平台的用户可以对这些作

品进行二次创作。双方还将在新剧宣传推广上，继续开展创意营销或视频征集等合作。 

影视二创是一个新事物，抖音表示正在努力推动和更多版权方，尤其是拥有众多独家版权资源的长视频平台

达成合作，为创作者和行业提供更好的版权解决方案，通过合作实现创作者、版权方、用户的共赢。 

（来源：抖音官方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z4OtYaot8GLTFYrTwl4Tug 

 CASES 

[竞争与反垄断]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四川武则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Case of Dispute over Un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Sichuan Huanlong 

New Materials Co., Ltd. and Sichuan Wuzetian Investment Co., Ltd. 

基本案情 

上诉人（一审原告）：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龙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武则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则天公司） 

2015 年，环龙公司将其“斑布 BABO”淡黄色纸巾产品推向市场，并通过公司官网、斑布 BABO 微信公众号

和销售商微信公众号宣传其“斑布 BABO”的品牌含义及“简单 适度”的品牌理念，还在其天猫旗舰店中使用“食品

级竹浆纸”“选择斑布纸的六大理由”等宣传图片。2018 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斑布 BABO 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相

遇陕西，斑布刮起黄色旋风!》《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斑布》等文章。 

武则天公司曾是环龙公司“斑布 BABO”品牌产品的经销商，后该公司开始生产生活用纸并大量申请与“斑布

BABO”品牌相近似的“班步”“斑钸”等商标。武则天公司还在其官网宣传中完全使用了环龙公司关于“斑布 B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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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含义及“简单 适度”品牌理念的文稿，在其官网及所经营的多家网店中使用了环龙公司“健康安全的食品级竹

浆纸”“选择我们的六大理由”等宣传图片，并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将“斑布 BABO”微信公众号上文稿中的“斑

布”“BABO”简单替换为“班步”“BANBU”，将产品图片替换为武则天公司的班步系列产品图片作为自己的宣传文

稿发布。环龙公司认为武则天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诉至法院，要求武则天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

并赔偿环龙公司经济损失 980000 元、合理开支 20000 元。 

裁判情况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环龙公司生产的“斑布 BABO”品牌竹浆本色纸进入市场后，在行业和相关

公众中已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武则天公司对此应当知晓。作为同业竞争者，在双方行业相同、产品相同、

销售范围和消费对象几乎重叠的情况下，武则天公司将环龙公司的产品理念、企业介绍、宣传文稿、图片等直接

或改头换面用于自己产品的推广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认为其产品与环龙公司的产品具有同样的品质、影响和

商誉，提高其在市场经营中的竞争优势，变相损害了环龙公司的商业利益，从而获取不正当竞争利益。武则天公

司的虚假宣传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主观恶意明显，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判决武则天公司立即停止

涉案虚假宣传行为，登报消除影响，并赔偿环龙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20 万元。 

典型意义 

广告是最大、最快、最广泛的信息传递媒介。广告语精准地体现了一个企业的文化底蕴、产品特色，是展示

形象、推广产品、提升销量、培塑品牌的重要手段，对企业而言，价值巨大、意义非凡。本案中，武则天公司抄

袭环龙公司的“斑布 BABO”品牌、产品广告文稿的方式推销自己的“班步”“BANBU”系列产品，利用竞争

者的竞争优势推广自己的产品，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认为其产品与环龙公司的产品具有同样的品质、影响和商誉，

系以不正当的方式夺取了环龙公司的交易机会，损害了环龙公司的合法商业利益，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本案判

决对明确市场竞争规则，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警示市场经营者，应当通过创建自身品牌和创

新广告宣传内容来吸引消费者，不应抱有侥幸心理，通过山寨、模仿、搭便车来获取一时的利润，否则不仅会因

侵权承担法律责任，更会丧失商业信誉。 

（来源：知产力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oq1s1X8DfCpsnW4ckHzsIw 

[竞争与反垄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竞争垄断十大典型案例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Releases Ten Typical Cases of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随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的常态化，司法裁判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中的导向作用正日趋强化。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作为北京地区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一、二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法院，先后审理了一批行业反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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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度高、涉及百姓生活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这些案件凝结了办案法官团队的智慧和心血，对

相关行业和普通百姓关注的问题给予充分回应，对涉及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法律纠纷作出积极指引，对国内外

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给予平等保护。此次发布的十件典型案件是： 

案例一：某协会被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2018）京 73 民初 1527 号] 

案例二：某通信公司被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2017）京 73 民初 1671 号] 

案例三：某石油公司被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2017）京 73 民初 1788 号] 

案例四：“直播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2019)京 73 民终 2989 号] 

案例五：分时段出租视频网站 VIP 账号不正当竞争案[（2019）京 73 民终 3263 号] 

案例六：“边录边播”“一键分享”不正当竞争案[（2021）京 73 民终 496 号] 

案例七：“省钱招”插件不正当竞争案[（2021）京 73 民终 1092 号] 

案例八：擅自抓取微博后台数据不正当竞争案[（2019）京 73 民终 3789 号] 

案例九：“西四包子铺”不正当竞争案[(2020)京 73 民终 3501 号] 

案例十：高尔夫经营者侵害客户名单商业秘密案[（2018）京 73 民终 686 号] 

（来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https://bjzc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2/03/id/6579364.shtml 

[平台经济] 邬某诉某旅游App经营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Platform Economy] Case of Dispute 

over Network Service Contract Between Wu and a Travel App Management Company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10 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旨在积极营造有利于消

费升级的法治环境，便于人民群众安心消费、放心消费。此次发布的案例涉及医疗美容消费、大学生贷款订立摄

影合同、婚礼影像资料丢失、预付费消费退款、住房消费、网络消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和解释、网店客服行为

后果、二手商品转让、经营者承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 

其中，案例六为邬某诉某旅游 App 经营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邬某通过 A 公司经营的旅游 App 预定境外客房，支付方式为“到店支付”，订单下单后即被从银行卡中扣

除房款，后原告未入住。原告认为应当到店后付款，A 公司先行违约，要求取消订单。A 公司认为其已经在服务

条款中就“到店支付”补充说明“部分酒店住宿可能会对您的银行卡预先收取全额预订费用”，不构成违约，拒

绝退款。邬某将 A 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退还预扣的房款。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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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审理认为，对“到店支付”的通常理解应为用户到酒店办理住宿时才会支付款项，未入住之前不需要

支付。即使该条款后补充说明部分酒店会“预先收取全额预订费用”，但对这种例外情形应当进行特别提示和说

明，如果只在内容复杂繁多的条款中规定，不足以起到提示的作用，A 公司作为预定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支持邬某退还房款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在数字经济、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线上交易中企业基本都采用格式条款的方式与消费者建立契

约关系。但是，在格式条款发挥其便捷、高效、积极作用的同时，因其本身具有的单方提供、内容固定的特质所

带来的问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法律明确赋予了格式条款提供者进行提示说明的义务，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

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提供格式条款的企业应当基于公平、诚信原则，依法、合理制定

格式条款的内容，并对于履行方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向消费者进行特别的提醒和说明，从而维

护交易秩序，平衡双方利益，促进行业发展。本案的裁判进一步厘清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

责任，引导互联网交易模式更加符合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精神。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50961.html 

[平台经济] 齐某某诉罗某某网络信息购物合同纠纷案 [Platform Economy] Case of Dispute over 

Network Information Shopping Contract Between Qi and Luo 

基本案情 

罗某某在某网络购物平台开设有网络店铺，从事某品牌电动摩托车锂电池的销售经营活动。罗某某在其网络

店铺销售商品时对外宣称，商品“签收 15 天内支持免费退换货，半年内质量问题换新，两年保修”。齐某某在

罗某某网络店铺购了前述品牌的电动摩托车锂电池，使用三个月后发现存在充电不满等质量问题，便要求罗某某

按销售承诺为其更换新电池。罗某某经检查确认交付的锂电池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后，同意为齐某某更换新的电池。

更换电池后，齐某某仍发现存在同样的质量问题，通过平台与罗某某协商，罗某某明确此前并未给齐某某换新电

池，仅更换了电芯，并以销售承诺中的“换新”仅指换“新电芯”为由，拒绝为齐某某更换全新的电池。齐某某

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与罗某某的信息网络购物合同，并由罗某某退还已支付的商品价款。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罗某某在销售案涉商品时，通过商品网络详情页对齐某某做出承诺，所售商品“半年内质量问题

换新”，按社会普通消费者的通常理解，此处的“换新”应指电池整机换新，而非构成电池组成部分零部件换新。



 

 

 

34 / 

40 

罗某某确认交付给齐某某的锂电池存在质量问题，但却未按销售承诺给齐某某换新电池，而是将部分零部件进行

了更换。齐某某要求罗某某按承诺，对整个电池换新，但罗某某一直予以拒绝。齐某某只能另行购买新的电池使

用。罗某某在销售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拒不按销售承诺履行更换义务，已构成违约。现其违约行为已致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齐某某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依法应予支持。 

典型意义 

电子商务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对消费者做出有利承诺的，应当遵守其承诺。现实中存在不少电子商务经营者

为吸引流量、促进销售，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以宣传或告示等形式向消费者做出高于国家、行业标准的有利

承诺，当消费者接受承诺与经营者形成交易关系后，经营者却以各种理由拒不兑现其承诺，有损消费者的合理预

期，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电子商务经营者兑现对消费者做出的有利承诺，既是对交易双方协议约定重要

义务的履行，更是经营者诚信经营的重要体现。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承诺是向消费者做出的，一般应以社会普通消

费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当消费者对其中某些用语的理解，与经营者的理解不同时，应以交易时社会普通

消费者的通常理解为标准进行解释，以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50961.html 

≢  VIEWS 

[互联网金融] 向丹阳律师、李文成律师关于保险中介监管政策热点问题的回答[Internet Finance]  

前言 

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提高对保险中介领域的监管要求。随着银保监合并后属地监管强化，中介监管处罚形

势日趋严峻，2021 年，保险中介机构累计罚款逾 3500 万元，单笔罚单年度最高处罚金额 120 万元，单家机构年

度累计罚款金额最高达 452 万元。此外，相较保险公司，吊销许可证、责令停止新业务、限制开展业务等行政处

罚措施更多见于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委托中介机构违规开展业务的，对两者一并查处。2021 年，超 2800 家

保险中介被注销许可证，汽车类兼业代理占五成，72 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退出市场。 

问题（一） 

保险中介机构的设立对股东有哪些新的要求？ 

律师：2021 年 10 月，银保监会发布《保险中介行政许可及备案实施办法》，中介牌照即将开闸，但除了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他工商企业的兼业代理牌照尚未包括在内。对于申请人的注册资本，要求股东出资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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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合法，不得用银行贷款及其他非自有资金投资，并应实施托管。全国性机构最低限额 5000 万元，区域性

机构最低限额提升至 2000 万元。 

对于股东资质，列出股东准入负面清单，包括五年内受刑罚或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违法犯罪接受调查、严重

失信等主体。保险从业人员不得另行投资保险专业代理公司；投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应当提供所在机构知晓投资

的书面证明。此外，保险机构的董监高人员近亲属经营保险代理业务的，应当符合履职回避的规定。 

2021 年 12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明确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有关措施的通知》，大幅取消外资保险经纪

公司的准入限制，并不再对股东经营年限、总资产等条件设限。 

问题（二） 

“转委托（代理）”和“管理型总代理”有哪些监管要求？ 

律师：“转委托”模式，亦称“转代理”，监管对此并无明确定义。从目前监管规则来看，禁止转委托的情形

有：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及其销售从业人员代理的业务，互联网企业代理的互联网保险业务。转委托一般旨

在规避监管对中介机构经营区域的限制，例如区域中介机构通过注册地以外的中介办理当地保险业务；或是扩大

经营规模，即所谓“管理型总代理”。 

近日，河南银保监局叫停部分人身险公司与保险中介机构以“管理型总代理”名义开展合作的业务模式。保险

公司与保险中介机构签订代理或经纪协议后，再由该中介机构统一与其他中介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业务往来。

该模式不无其合理性，部分中小中介机构可代理仅大机构才能拿到的高性价比产品。但监管认为该模式涉嫌虚挂

保险中介业务，令保险公司无法有效管理合作中介渠道。目前，其他监管局尚未跟进。 

此前，银保监会人士曾发言鼓励管理型总代理业务模式，但其鼓励的是中介功能拓展，而非业务转包。保险

专业代理机构在保险销售的基本功能之外，可以接受保险公司委托从事市场营销、收取保费、核保、理赔、风险

管理、产品开发、精算定价、协助安排再保险等。 

问题（三） 

保险中介机构的信息化规定有何影响？ 

律师：2021 年 1 月，银保监会印发《保险中介机构信息化工作监管办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并

要求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自查整改，整改不达标不得经营保险中介业务。 

信息化工作涵盖所有保险中介机构，要求建立数据匹配一致、相互验证的业务、财务、人员管理系统，实现

保险公司系统互通、业务互联、数据对接，能够生成符合监管要求的数据文件。 

问题（四）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有哪些新的监管要求？ 



 

 

 

36 / 

40 

律师：2020 年底，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发展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有关事项的通知》，力图改革现有营销体

制，破除传统个人保险代理人的金字塔模式，提高代理人的专业和收入水平。该制度源自美国等发达保险市场，

但在中国推行伊始，暂时不可以同时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业务。主要有以下新的要求： 

(1)打破现有个人保险代理人层级利益，不得发展保险营销团队，直接按照代理销售保费计提佣金。可以招

收辅助人员协助出单、售后服务等工作，但不得要求其从事保险推介销售活动，辅助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三人。 

(2)有固定经营场所的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允许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按照保险公司要求使用

公司标识、字号，可以在社区、商圈、乡镇等地开设门店(工作室)，目前深圳已出台登记注册指引。 

(3)更高准入要求。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多方面的综合评价体系，设置多环节的工作流程，搭建多部门人员组

成的面试队伍。 

(4)差异化授权。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的应为地市分支公司以上层级，严格执行销售人员能力资质分级，

实行差别授权。 

答者介绍： 

向丹阳，安杰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业务领域：保险、保险资管、投融资、合规与风控 

李文成，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业务领域：银行保险合规、投融资并购 

（来源：安杰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b-CQUJF1Qbt0p9nlsG56Tg 

ꜚ  ANJIE NEWS 

[数据网络] 安杰荣登《2022年度DAWKINS资本市场客户指南》中国顶级律所和律师排行榜[Data 

and Network] DAWKINS Capital Markets Client Guide 2022 Ranks Anjie among the Top Law 

Firms and Lawyers in China 

2021 年 3 月 1 日，Accurate Media 旗下专业评级机构 DAWKINS 正式发布《2022 年度 DAWKINS 资本市场

客户指南》中国顶级律所和律师排行榜。安杰律师事务所在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境外上市、消费、高科技、

新经济等 6 大领域荣誉上榜；同时，安杰合伙人蔡航律师在创业投资、高科技、新经济领域荣获推荐，合伙人郭

静莲律师在境外上市领域荣获推荐。 

（来源：安杰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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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网络] 从算法新规看算法治理——安杰合伙人马翔翔、郭敬敬作为主讲与谈人参与北大数据

法治与合规论坛直播讲座 [Data and Network] Looking at Algorithmic Governance from the New 

Algorithm Regulations - Anjie Partners Ma Xiangxiang and Guo Jingjing as the Keynote Speakers 

and the Talkers Participated in the Live Lecture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Data Rule of Law and 

Compliance Forum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互

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算法新规”），该规定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算法作为人工

智能发展的重要引擎，由算法构架的技术已深刻嵌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随之也产生了“算法歧视”、“大数据

杀熟”等问题。随着《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施行，算法治理更是引发广泛关注。 

2022 年 3 月 13 日，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翔翔和郭敬敬分别作为主讲人和与谈人参与了由北京大学法治

与发展研究院主办、北大法宝学堂承办的北大数据法治与合规论坛直播讲座，以“从算法新规看算法治理”为题进

行讨论。本次直播讲座从算法技术入手进行分享，主讲人与来自该领域的专家探讨算法治理的相关法律问题。 

其中，马翔翔律师作为主讲人从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技术，算法新规主要内容梳理，算法时代特殊问题和算

法治理路径探讨几个方面探析了算法技术及其治理路径。分享最后，马律师和其他几位与谈人还结合算法技术未

来发展的可能方向，就企业数据和算法合规提出了可尝试的操作建议。 

郭敬敬律师作为与谈人结合其既往从事人工智能行业投融资的经验，分别从投资人就人工智能企业开展法律

尽职调查，以及人工智能企业在日常运营中的数据合规实践角度，对人工智能科技，特别是其中就数据收集、通

过算法加工等环节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彭錞老师主持，同时邀请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张凌寒老师和阿里研

究院数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宏宇博士作为与谈人。几位专家也从对算法新规的解读和产业侧对于算法新规执

行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来源：安杰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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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反垄断] 安杰合伙人宋迎、何雨、徐涛荣登《商法》2022律师新星榜单[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Anjie Partners Song Ying, He Yu and Xu Tao were Listed in the Business Law 2022 

Lawyers Rising Stars List 

2022 年 3 月 18 日，知名法律媒体《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CBLJ）公布了 2022 年度“律师

新星（Rising Stars）”榜单。该榜单收录了 60 名中资律所青年精英律师，以表彰他们在中国相关业务方面的杰

出贡献。安杰合伙人宋迎、何雨、徐涛律师凭借突出的业务能力及优质的客户口碑，荣列其中。 

宋迎律师是安杰律师事务所竞争法 /反垄断法业务的合伙人，在数字经济领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2017-2022 年被钱伯斯 Chambers & Partners 连续评为竞争法/反垄断法推荐律师。宋迎律师办理过多起互联网领域

的重大反垄断调查、民事诉讼和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并在企业合规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宋迎律师担任 ICC 竞

争委员会竞争法与数字经济工作组和横向垄断协议工作组的专家，同时担任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和武

汉大学竞争法中心研究员等社会职务。 

  

2021 年是中国的反垄断大年，于去年 10 月发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对于相关的企业合规问题，内蒙古乳

制品商伊利集团的法务总监周长龙表达了对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迎的信任。“宋迎在反垄断法领域拥有独特

的经验”，他说，“[她]表现出卓越的法律专业素养和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 

（来源：安杰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安杰律所和刘庆辉律师分别荣登 2022年度 WTR1000全球商标诉讼领先律

所和领先个人榜单[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Jie Law Firm and 

Lawyer Liu Qinghui Ranked on the 2022 WTR1000 Global Trademark Litigation Leading Law 

Firms and Leading Individuals List respectively 

近日，知识产权领域权威媒体《世界商标评论》杂志（World Trademark Review）发布了“2022 年度 WTR1000

全球商标领域领先律师事务所名录”。安杰律师事务所荣登“权利行使和诉讼（enforcement and litigation）”领先律

所榜单，刘庆辉律师荣登“权利行使和诉讼（enforcement and litigation）”领先律师榜单。 

《世界商标评论》（World Trademark Review）是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媒体以及全球知名的法律评级机构之

一。WTR1000 名录基于对全球商标律所以及执业律师的专业表现、客户推荐、服务质量等综合因素进行深度调

查遴选而出，被公认为是对全球领先商标律所的权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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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商标评论》（World Trademark Review）对刘庆辉律师的评价为：“刘庆辉律师处理了 2,000 余件知识

产权相关案件，在担任法官期间作出了开创先例的专利和商标判决。他对商标法的理解和担任法官期间积累的实

践知识使他比市场上的许多诉讼律师更有优势。‘与刘先生的知识产权团队合作是我们的荣幸，他们始终以客户

为导向，是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  

“He had handled more than 2,000 IP-related cases and has passed precedent-setting patent and trademark judgm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His understanding of trademark law jurisprudence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on the bench 

gives him an edge over many litigators on the market. ‘It is our honour to work with Mr Liu’s IP team. They are always 

customer-driven and proven to be the experts in China’s IP landscape.’” 

刘庆辉博士曾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长期从事审判工作，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担任律师以来，帮助大型创

新医药公司、化学材料公司、生物技术公司、跨国通信公司以及互联网平台公司等处理了一系列重大的专利、商

标、著作权、商业秘密及不正当竞争案件。能深刻理解法官的审判思维，帮助客户掌控案件，尤其在出庭时能准

确把握案件焦点，高效陈述关键事实和法律意见，推动案件取得有利结果。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在核心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十余篇，在各种场合就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主题做过几十次讲座、报告。 

知识产权是安杰律师事务所特别突出的业务领域。安杰知识产权团队核心成员均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等学

府，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与丰富的实务经验，一直为国内外领先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著名品牌等创新主体

和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专利、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相关诉讼与非诉服务，并与中国各

地法院与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等保持良好的沟通。 

基于知识产权领域的深厚专业积淀和丰富实务经验，安杰知识产权团队将知识产权法理与争议解决经验进行

成功结合，在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方面有着非常成功的实践，代表被侵权方或者侵权方通过诉讼、仲裁、谈判等各

种方式切实保护客户的权益。安杰通过提供版权、商标、专利的申请服务，指导、帮助客户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同时，通过技术交易，包括跨境知识产权贸易（转让、许可、一揽子买断）、交叉许可、建立合资、

合作机构、项目合作等，帮助客户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取得技术，占领市场。安杰还为客户提供各项咨询，包括

政策咨询、知识产权获取及保护策略咨询，为客户不断升级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 

安杰凭借杰出的业务团队，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服务品质得到了客户及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每年都入选钱伯

斯、Legal 500、LEGALBAND、《亚洲法律杂志》、IAM Patent 1000、World Trademark Review 等业界著名榜单。 

（来源：安杰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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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US ױ

  

 

詹  昊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5966 

E： 

zhanhao@anjielaw.com 

 

宋  迎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5979 

E： 

songying@anjielaw.com 

 

杨洪泉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2968 

E：

yanghongquan@anjielaw

.com 

 

张先中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5969 

E：

zhangxianzhong@anjiela

w.com  

刘庆辉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2953 

E： 

liuqinghui@anjielaw.com 

 

陈志兴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2999 

E：

chenzhixing@anjielaw.com 

 

喻  丹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5970 

E： 

yudan@anjielaw.com 

 

万  佳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8567 5930 

E： 

wanjia@anjielaw.com 

 

潘浩馨  高级顾问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21 2422 4988 

E： 

cindypan@anjielaw.com 

 

金日华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21 2422 4999 

E： 

jinrihua@anjielaw.com 

 

蔡宗秀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10 2415 5736 

E：

caizongxiu@anjielaw.com 

 

孙  琳  合伙人 

安杰律师事务所 

T：+86 21 2422 4940 

E： 

sunlin@anjie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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